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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4 (c)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并进行

其他选举：选举人权理事会成员 

  

  2019 年 10 月 10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苏丹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大会主席致意，并谨就苏丹作为候选国参加

定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在纽约举行的人权理事会 2020-2022 年任期选举事宜，

随函转递苏丹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见附件)。 

 苏丹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请将本普通照会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程项目

114 (c)的文件分发。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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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10 日苏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大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附件 

  苏丹参选人权理事会 2020-2022 年任期成员 

  根据大会第 60/251 号决议作出的自愿许诺和承诺 

  导言 

1. 2018 年 12 月 19 日的苏丹革命在建立善政、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国家的政治

气氛中创造了新的现实。 

2. 苏丹是一个独立、民主、分权的国家，在苏丹，权利和义务以公民身份为基础。 

  国际一级 

3. 苏丹致力于履行其所批准的国际和区域公约和条约的义务，并致力于确保努

力加入苏丹尚未签署的公约。 

4. 苏丹致力于在区域和国际与包括人权理事会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

事处在内的所有人权机制进行协作和合作，以期在区域和国际两级促进人权状况。 

5. 苏丹将继续支持作为人权理事会保护和促进全世界人权最重要机制之一的

普遍定期审议机制。 

6. 苏丹将继续支持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在发展人权和传播人权文化方面发挥

的重要作用。 

7. 苏丹致力于加强与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合作，并鼓励它们根据国际公约履行其

在人权领域的义务。 

8. 苏丹表示愿意作出必要的努力，确保国际公约中包括的所有人权问题在人权

理事会内得到同样的考虑，特别是经济权利。 

9. 苏丹重申，它承诺履行提交与其已签署的国际公约和条约有关的定期报告的

国际义务，并执行各项建议。 

10. 苏丹确保文化和社会权利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与人权理事会所有成员国和伙

伴合作，尊重和促进这些权利。 

11. 苏丹重申致力于与人权理事会成员国和观察员合作，终止使用被视为严重侵

犯人权的单方面胁迫措施。 

  国家一级 

12. 苏丹致力于在全国实现可持续和平，作为苏丹革命的主要支柱之一，苏丹政

府将继续努力与武装团体沟通和进行对话，以便在公民平等和人权的基础上实现

全面、公正和可持续的和平。 

13. 苏丹将在过渡期间开展建设性工作，为举行自由和公平选举创造合适的气

氛，从而建立一个自由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https://undocs.org/ch/A/RES/6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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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苏丹将继续致力于在过渡时期支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赋予妇女权力。 

15. 苏丹将继续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合作，根据 2019 年 9 月 25 日

签署的《东道国协定》，在苏丹开设得到全部授权的国家办事处。此外，苏丹还承

诺为办事处的任务提供便利。 

16. 苏丹强调国家人权委员会根据《巴黎原则》在尊重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的作

用的重要性。 

17. 苏丹致力于通过实施 2013-2023 年国家人权计划，促进和发展苏丹的人权状

况，并根据要求和需要制定计划。 

18. 苏丹致力于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为此将提高教育质量，为所有人提供免费

医疗和体面住房，此外，还将消除贫困和加强减少灾害风险的工作，促进青年人、

残疾人、妇女和儿童的福利，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机会。 

19. 苏丹表示愿意根据它已经批准的国际公约进行必要的法律改革。同时发展法

律和司法机构，以保证充分落实人权。 

20. 苏丹对它已批准的国际文书作出承诺，这些文书是： 

 (a)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b) 《世界人权宣言》； 

 (c)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 

 (d) 《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e) 《儿童权利公约》； 

 (f)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g) 《儿童权利公约关于买卖儿童、儿童卖淫和儿童色情制品问题的任择议

定书》； 

 (h) 《残疾人权利公约》； 

 (i) 《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j) 《阿拉伯人权宪章》。 

21. 苏丹积极执行过渡期正义原则，并追究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责任。 

22. 以下是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制： 

 (a) 宪法法院； 

 (b) 普通法院； 

 (c) 检察长办公室； 

 (d) 申诉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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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全国人权委员会； 

 (f) 人权咨询理事会； 

 (g) 国家儿童福利委员会； 

 (h) 全国残疾人理事会； 

 (i) 打击暴力侵害妇女和儿童行为股； 

 (j) 劳动和社会福利部妇女司； 

 (k) 家庭和儿童保护股； 

 (l) 相关部委的人权司； 

 (m) 国家打击贩运人口委员会； 

 (n) 国家宗教自由委员会； 

 (o) 与人权有关的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 

 


